
 

 

 

台山商會學校 

就學政策 

懷疑輟學機制及程序指引 

（更新日期：01/09/2025） 

 

目的 

1. 鼓勵學生培養定時上學的習慣及向他們灌輸對學校教育的正確態度和價值觀  

2. 透過清晰的指引和程序，團結校內職員，配合家校合作，為所有學生營造理想的學習環境  

3. 為有出勤問題或高危的學生及家庭及早提供適切支援，確保他們能順利完成學校課程 

 

基本策略 

1. 制訂妥善的學與教策略，提供均衡的課程以照顧不同能力和性向學生的學習需要，

減低學生逃學和輟學的機會。 

2. 重視跨專業協作，結合訓導和輔導的方式，提供有效的支援，共同處理高危或邊緣

輟學的學生 

3. 採取全面及早介入的模式處理逃學、無故缺席或不定時上學的學生並聯同班主任、 

訓輔人員或特殊教育統籌主任及早介入處理缺課，盡早提供適切支援。 

4. 訂立適切的支援機制，讓學生能盡快重返校園並重新融入學校生活，趕上學習進度 

5. 善用社區資源，協助有行為問題或在學校層面未能妥善處理的輟學學生，令他們重

燃對學習或的動力和興趣。 

6. 組織學校活動，建立及鞏固師生互信關係，並關顧他們的需要，以提高學生對學校

的歸屬感 

7. 推動密切的家校伙伴合作模式，讓家長了解學校的就學政策，從而協助子女配合學

校要求。促成更緊密的家校關係能有助學生投入學習及加強對學校的歸屬感 

 

學生缺課的處理 

(合理)可接受的缺課原因 (不合理)不接受的缺課原因 

病假 

 

事假 

 直系親屬紅 / 帛二事  

 辦理證件  

 校外考試、比賽或面試  

 覆診或預約治療  

 到警署報到  

 法庭傳召  

 因天氣或交通問題導致

學生不能上學  

 突發家庭事件 

 其他突發事件 

 外遊  

 辦理可於非上課時間進行之事務  

 因遲到或未完成功課而缺課 

 持續以生病為缺課理由而未能提供醫生

証明  

 鬧情緒  

 逃學  

 家長不願意安排學生返學 

 

備註：  



 病假：家長事後補辦申請，並提交醫生證明(一天病假盡量提交， 兩天或

以上病假必須提交)；  

 預知事假：家長需事先申請。  

 突發事假：家長事後補辦申請。 

程序 

跟進學生缺課程序(流程圖見附頁)： 

學生缺課日數  負責人  工作 

學生缺課一天 

 

書記  聯絡家長了解缺課原因(已申請的病假或事假除外) 

班主任 

 

 即日查看「學生缺席記錄」或聯絡校務處，了解學

生缺課原因 

學生連續缺課二天  

 

書記  聯絡家長了解缺課原因(已申請的病假或事假除外) 

班主任 

 

 盡快查看「學生缺席記錄」或聯絡校務處，了解學

生缺課原因  

 如屬病假：適時聯絡家長，表示關心及慰

問； 並提示家長需要交醫生證明(兩天或以

上病假)； 學生復課後，收取醫生證明，並

辦理請假手續。  

 若學生缺課原因不合理／缺課原因有可疑／

未明缺課原因或突發家庭事件：盡快聯絡家

長，了解學生缺課原因，並予以問候或提供

協助；通知訓輔組，訓輔組給予意見或介入 

處理。 

學生連續缺課三至六

天 

 

書記 

 

 聯絡家長了解缺課原因(已申請的病假或事假除外) 

班主任 

 

 盡快查看「學生缺席記錄」或聯絡校務處，了解學

生缺課原因 

 如屬病假：與連續缺課兩天做法相同  

 如屬突發家庭事件或不合理缺課：通知訓輔

組及學校社工跟進，了解及支援，有需要時

會安排進行家訪；如連續三天聯絡不上家

長，學校社工亦會安排進行家訪 

訓輔組 

（學校社工） 

 

 學校社工與家長保持聯絡，了解情況，游說或輔導

學生復課並通知家長，若學生連續缺課七天，學校

將會按規定呈報教育局 

學生連續缺課七天或

以上 

 

書記   利用網上校管系統 (WebSAMS)，向教育局呈報缺

課個案 

班主任  盡快查看「學生缺席記錄」或聯絡校務處，了解學

生缺課原因 

 如屬病假： 

與連續缺課兩天做法相同  

 如屬突發家庭事件或不合理缺課： 

配合學校社工跟進學生情況 

訓輔組 如屬突發家庭事件或不合理缺課： 



（學校社工） 

 

 與家長保持聯絡，了解情況，以輔導或個案

服務協助學生 

 與教育局缺課個案專責小組緊密合 作，協助

學生盡快復課 

 有需要時，轉介學生接受其他支援，如教育

心理學家、社會福利署或非政府機構等。 

 學校社工在收到教育局缺課個案開案文件後

需盡快呈交「懷疑輟學個案調查報告」，並

每月按時更新進度。 

 

備註： 

 如班主任預知學生請假原因及天數，應通知書記，並在每天點名時把資料

輸入 e-class 點名系統，以免書記重複聯絡家長； 

 如遇特殊或可疑情況，班主任應盡快通知訓輔組及學校社工盡早介入； 

 如學生經常間歇性缺課，班主任及訓輔組需約見家長，了解問題所在及提

供適切的協助； 

 學生復課前，訓輔組、學校社工與班主任商討復課計劃，讓重返校園的學

生趕上學習進度及重新融入學校生活； 

 學生復課後，需連續出席五天，書記利用網上校管系統 (WebSAMS)，向

教育局呈報，並學校社工呈交「懷疑輟學個案調查結案報告」予教育局缺

課個案專責小組，結束缺課個案。 

 

懷疑輟學個案的處理： 

1. 學校社工跟進懷疑輟學個案，提供輔導服務，並每月呈交「懷疑輟學個案調查報告」予

教育局缺課個案專責小組； 

2. 如輔導工作未能有效使學生重返校園，將由教育局在接獲申報的第二個月月底或按照各

個案實際情況而決定，向家長發出警告信； 

3. 倘若缺課情況持續，在第三個月月底按照各個案實際情況而決定，以及其後的每個月月

底均由教育局發出警告信； 

4. 如家長仍不予理會，教育局會在第六個月月底，根據《教育條例》(第 279 章)第 74 條規

定，向家長發出入學令；而未能遵照入學令的人士，一經定罪後，可處第 3 級罰款（港幣

一萬元）和監禁 3 個月。 

5. 學校社工與教育局缺課個案專責小組的督學緊密合作； 

6. 如缺課持續，由警方調查及檢控家長； 

7. 如缺課持續，經法庭程序，讓學生重返校園。 


